
新华社香港3月11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
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发表声明表示全
力支持。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全国人大通过此项决定，为完
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打下牢固基础，这是刻不容缓之举。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才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有效落实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以及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

他表示，特区政府完全尊重中央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的主导权，并将全面配合及支持有关跟进工作，包括加强向
公众解说，力争早日完成本地修法，并确保未来12个月各
场重要选举有序顺利举行。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国人大的决定堵塞了当前
选举制度漏洞，修正了香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路径。“爱国
者治港”根本原则确保香港特区有效治理，让香港社会可以
集中精力谋发展，并着力处理好深层次经济民生问题。

他表示，完善选举制度解决了香港正面对的自身处理

不了的困局，填补了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短板，让香港
可以有更稳固的基础继续繁荣发展、积极建设，不断提升
市民生活质量。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认为，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和相关法律，以“决定+修法”的方式完善香港特
区选举制度，完全合宪合法。

她表示，律政司会积极配合特区政府修订本地法例的
工作，并致力协助特区政府妥善安排未来12个月的多场选
举，落实执行全国人大的决定。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将带领各纪律部队全面配合，
继续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维
护香港繁荣稳定的责任。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全国人大的决定将完善香港
特区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对香港社会稳定发展至
为重要。警队将继续竭诚执法，坚守岗位，与其他纪律部队
同心协力维持社会秩序，配合特区政府全面落实决定的相
关工作。

此外，入境处、海关、惩教署、消防处、政府飞行服务队
等多个纪律部队负责人也发表声明支持全国人大的决定。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支持全国人大通过
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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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1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3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三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1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3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四号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
提出的《关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21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关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
出的《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同

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
决定，批准《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1年中央预算。

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栗战书委员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会
议充分肯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同
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中心任务依法行使职权，创造性开展工作，加强宪法实
施和监督，推进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加快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法律监督和对“一府一
委两院”工作的监督，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全面加强自
身建设，为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
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1年工作安
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毫不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

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持续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建设过硬
检察队伍，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
协调充分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1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毫不
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注重系统

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
设智慧法院，建设过硬法院队伍，不断提升新时代人民法院
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高度评价“十
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肯定
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十四五”时期主要
目标任务和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
工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心协力、拼搏进取、扎实工
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
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

会议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十三五”规划目
标任务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
新的一大步。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再接再厉，向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会议要求，“十四五”时期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本栏稿件均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集众智、聚群力，开新局、谋新篇。3月11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北京胜利闭幕。与会代
表积极建言献策、扎实履职尽责，奏响了民主、团结、求实、奋
进的时代乐章。我们对大会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这次大会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阶
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高度评价“十三五”时期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过去一年国家各项事业、各
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结果。大会审议并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
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和其他各项重要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全国人大组织法
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是
一个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报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
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特别行政区
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
体的“港人治港”。这次大会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代表们一致认
为，这一制度安排，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符合香港基本
法，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将确保实现以爱国者为
主体的“港人治港”，有力保障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
远。大会听取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全
国人大常委会一年来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大会的成功，为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良好开局、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增强了
信心、凝聚了力量。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这次会议审查和批

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精神，集中了全国各族人
民的智慧，实化量化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和重大任务。“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
年。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
新的发展变化。贯彻落实好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我们一定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
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
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面向未来，我们要坚持国家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
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
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新蓝图振奋人心，新
征程前景壮阔。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扬帆起
航、破浪前行，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载3月12日《人民日报》）

凝心聚力创伟业 勇立潮头开新局
——热烈祝贺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决定通过时，人民大会堂会场内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
声。这是继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后，国家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政治体制的
又一重大举措。

决定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会议认
为，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
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
制度，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确保爱国爱港者治港，有利于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
项的规定，以及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决定共9条。
决定明确，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必须全面准

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
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确
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切实提高香港特别行政
区治理效能，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
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
会。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
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选举

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
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
代表界等五个界别共1500名委员组成。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不
少于188名委员联合提名，且上述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
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会以一人一票无记名投
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行政长官候任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
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90人，通过
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
选举产生。

决定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
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健全和完善
有关资格审查制度机制，确保候选人资格符合香港基本法、香
港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
解释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及
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的规定。

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决定修改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
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依照本决定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修改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特别
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安排和选举组织等有关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央
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全国人大高票通过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上接1版）旗帜鲜明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谋划和开展工
作，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正确有效发挥
人大职能作用，切实做到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工作
就跟进到哪里，党和国家大局是什么，人大工作就重点安排什
么；旗帜鲜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尊重代
表、依靠代表、服务代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人民当家
作主更加有效地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栗战书说，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新的历史时刻，我
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同心协力，
担当尽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下午3时43分，栗战书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
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
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
克志、周强、张军、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
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
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高云龙，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各人民团体
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